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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9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關於電訊市場第關於電訊市場第關於電訊市場第關於電訊市場第 II類互連安排的事宜的背景資料摘要類互連安排的事宜的背景資料摘要類互連安排的事宜的背景資料摘要類互連安排的事宜的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綜述本地固定電訊網絡 (下稱 “固網 ”)服務營辦商之間
關於第 II類互連安排的事宜的重要發展及關注事項。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多網絡的環境中，互連至為重要，因為：

(a) 接駁某網絡的客戶可與接駁另一網絡的客戶通訊，或使用另

一網絡的服務 (“第 I類互連 ”)；

(b) 某網絡營辦商可透過另一網絡營辦商的 “客戶接駁網絡 ”連接
至本身的客戶 (“第 II類互連 ”)。

3. 在沒有第 I類互連的情況下，客戶不願接駁新營辦商的網絡，
因為他們擬進行通訊的人士大多已接駁現有營辦商的網絡。在沒有第 II
類互連的情況下，市場上的新營辦商需先建設重複的 “客戶接駁網
絡 ”(可能十分費時，也可能受空間限制而不能重複建網 )，然後才能向
客戶提供服務。

4. 簡括而言，第 II類互連讓新固網服務營辦商無須先鋪設本身的
網絡而能夠向客戶提供服務，與現有營辦商競爭。互連安排的條款及

條件 (包括互連收費 )，為現有固網服務營辦商與希望使用前者的網絡的
固網服務營辦商之間進行商業磋商的課題。

5. 本地固網服務市場於 1995年 7月 1日起引入競爭。當時，政府
向和記電訊 (香港 )有限公司 (現為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香港新電訊
有限公司 (現為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及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簽發固網服
務營辦商牌照，與先前的專營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現為電訊盈科旗下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下稱 “電訊盈科 ”)競爭。此外，窄頻服務的第 II類
互連亦於同日實施。其後，當局在 2000年 11月 14日發出題為 “寬頻互連 ”
的電訊局長聲明中公布，把第 II類互連擴展至寬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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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架構監管架構監管架構監管架構

6. 由於互連對保障消費 權益和促進有效競爭均十分重要，因

此，在網絡營辦商的牌照條件內，已訂明營辦商有責任迅速而有效地

進行互連。

7. 政府當局強調其政策目標，是要提供一個既能鼓勵競爭又能

維持投資意欲的規管環境。關於委員關注電訊局長在解決互連問題所

擔當的角色，政府當局特別指出，現有規管架構是建基於行之有效的

市場運作原則。營辦商應首先透過商業磋商以達成協議，倘若無法透

過商業磋商達成協議，電訊局長可根據《電訊條例》第 36A條，作出裁
決。如具充分理由，電訊局長可在作出裁決前指示進行互連，而互連

收費的裁決具追溯效力。

8. 由於必須通過適當的程序才能就互連引起的爭議作出裁決，

但因處理程序需時，故此電訊局長不時會採用非正式的調解程序解決

爭議。關於有營辦商投訴在進行第 II類互連時需時甚久、進行轉換工作
的用戶線路數目設有限額，以及其他運作問題，政府當局表示，電訊

局長已成立業界工作小組，讓所有本地有線固網服務營辦商參與討

論，而在 1999年擬定的《業界工作守則》，有助第 II類互連的安排及加
快程序。委員知悉工作小組經常召開會議，不時檢討《業界工作守則》

的條文。

在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討論在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討論在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討論在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討論

9.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1年 1月及 2002年 6月期間數次會議席上，
分別與政府當局及代表團體就互連事宜交換意見。

10. 關於第 II類互連需要與否，事務委員會察悉，現有營辦商電訊
盈科反對現行第 II類互連制度。根據該制度，電訊盈科須分拆其地區性
環路予其他固網服務營辦商使用。電訊盈科認為，第 II類互連在 1995
年引入，原意是在市場開放初期引發競爭，現時應逐步停止。過度依

賴第 II類互連，只會窒礙網絡投資的意欲，政府當局應鼓勵營辦商自行
鋪設本身的網絡。

11. 其他固網服務營辦商原則上亦同意，透過自建網絡提供電訊

服務，是理想及具長遠經濟效益的安排。然而，市場仍需要第 II類互連，
以幫助新營辦商加快其市場滲透率及引入競爭。

12. 就此方面，事務委員會察悉，舊式大廈因地方所限，無法設

置額外的電訊系統，因此，要在合理時間內推動競爭並為消費 提供

選擇，第 II類互連是最可行的方案。另一方面，新建大廈通常設有本身
的樓宇內置電訊系統，可開放予所有獲授權的電訊及廣播營辦商以供

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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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的目標是在 2002年年底前，使超過半
數住宅電話線用戶，可選用 3家新固網服務營辦商的其中一家所提供的
服務。在檢視此目標達致何種程度時，委員始終關注新固網服務營辦

商鋪設網絡的進度、其服務覆蓋範圍及市場佔有率；以及第 II類互連在
上述範疇可如何提升固網服務營辦商的營運能力。

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

14. 在 2002年 3月發表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中，審計署署長特別指
出，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管局 ”)需要監察現有營辦商和新營辦商就重要
互連事宜進行磋商所需的時間，以及採取適當措施，使有關互連問題

的爭議盡早解決。在作出裁決方面，電管局應緊密監察各宗待決個案

的進展，確保能盡早在規定時限內完結。此外，亦建議電管局結案後

進行詳細的裁決後檢討，找出引致處理時間太長的原因等。電管局回

應表示接納該等建議，以期作出改善。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15. 電訊局長已於 2003年 5月 23日發表 “檢討第 II類互連的規管政
策 ”，並會在 2003年 6月 9日向事務委員會作簡介。是次檢討所涵蓋的重
要事項之一，是第 II類互連的政策對促進電訊市場有效的競爭及推動投
資是否仍然是相關及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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